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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批准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机科院钣金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机科院钣金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报告表”）的报批申请收悉。根据三明市思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7MA33GBMA4U)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措施的前提下，你公司位于三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海西高端装备产业园孵化区6#厂房的建设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你公司应当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对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9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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